
国土局推出“土保姆举措”16 条

目前，我市的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正在不断地升温，今年目标新开工超亿元

产业项目 100 个。土地是项目建设的关键要素，如何突破土地瓶颈，服务保障好

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国土资源系统已经做好了充分调研、工作部署、严格法纪，

制订了服务保障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土保姆举措’16 条。

思路拓展，腾足用地空间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是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招商引资、项

目建设用地需求的基础、前提、条件,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产业规划、生

态保护规划、海洋功能区划和城乡建设规划等各类专项规划相协调衔接，实现“多

规合一”。

1.认真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的各项前期准备工作。根据省国土资

源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方案的通知》、全省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会议精神，我市在本轮规划调整完善中将获得流量指

标 18000 亩；同时，上级还将给我市增加部分建设用地空间指标和核减耕地保有

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国土局将加紧做好指标争取和测算、分配等工作，各镇

（区街）的基本农田调整的统计、上图等基础工作已经完成。

2.抓紧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各项工作。坚持“保资源、保招商、

保项目、保重点、保急需、保发展”的基本原则，根据南通市下达耕地保有量、

基本农田核减面积、建设用地总规模等指标，尽快确定调整地块，调整落实好生

产、生活、生态等各类用地的规模、结构和布局，重点满足全市 2~3 年内招商引

资、项目建设发展需求，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用地空间。

3.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长效管理。我市土地资源少、空间容量小，

“拼资源”缺乏支撑，“摊大饼”没有空间，市域国土资源空间作为一盘棋来考

虑，统筹“地、水、绿、文、美、产、居”等多种要素功能、各类空间规划，按

照“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

尊重城乡发展规律、自然生态环境、历史文化传承、节约集约用地、群众合理诉

求，确保全市重大产业项目、基础建设项目和民生工程项目应保尽保，特别是确

保招商引资、项目建设落地见效、早日生产、效益长远。

提速增效，用足土地要素



完善和落实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保障服务机制，凡是涉及用地需求的，要从

规划调整、计划指标安排、及时供地、登记发证各个环节，落实全程跟踪保障服

务措施，确保招商引资、项目建设需要。

4.建立内部并联审批机制。编制征转用地报批等工作流程，国土局机关各业

务科室、各国土资源所（分局）联合负责征地材料编制等相关上报审批工作，实

现无缝对接、并联共进、相互推动。

5.落实专人跟进负责制度。国土局机关专门指派了 1~2 名业务骨干到市、赴

省全程跟踪负责报送征地等相关报批材料，做到落实专人、提前介入、全力保障。

6.主动对接基层服务工作。对年内亟需落地的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涉及用地

的，主动与相关镇（区街）沟通、协调、对接，了解、掌握招商引资、项目建设

的征地等情况，确保项目不遗漏、服务做到位。

瓶颈破解，抓足土地整治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是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土地复垦等为平台，推动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既能改善农村

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人口集中居住、产业聚集发展，

又是推进城乡统筹、陆海统筹的一项系统工程、实事工程、惠民工程，更能破解

用地瓶颈，是靠自身解决用地空间和指标的重要途径和抓手。

7.全面调查土地复垦潜力。开展耕地后备资源调查，通过开展“地毯式”土

地复垦潜力调查，全面排查出每一个可复垦的土地图斑，挖掘农村土地综合整治

潜力。

8.加强考核奖惩力度。“十三五”期间，要按照“藏粮于地”的战略要求，

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继续加大土地复垦力度，每年实

施耕地占补平衡项目 1500 亩，每年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土地复垦项目

5000 亩，科学、合理地将指标任务分解到各镇（区街），并列入全年各镇（区

街）重要考核内容。

9.强力推进重点督查。实行土地复垦项目进度“周报制”，全面掌握土地复

垦项目实施、推进情况，并定期进行现场督查，力争所有土地复垦项目“当年申

报、当年实施、当年完成、当年验收、当年种植”。

节约集约，治足空闲土地



节约集约用地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任务、创新举措，是一项“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造福子孙”的大事、实事、好事，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社会的手段、载体、平台。

10.努力盘活存量土地。开展存量建设用地调查，及时掌握全市范围内的土

地利用现状，对生产规模小、技术含量低、产值少和土地利用总体能力不强的用

地企业进行清理，采取“腾笼换鸟”等多种形式盘活各类存量建设用地。

11.全面开展工业用地调查。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基础

测绘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和要求，全面摸

清全市工业企业土地使用位置、范围、权属、用途、面积、营业收入、上缴税费

和用工等情况，建立工业用地利用现状成果数据库，编制工业用地调查报告等成

果。

12.深入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坚持“政府主导、规划先行，市场取向、

因势利导，公众参与、平等协商，利益共享、多方共赢，因地制宜、规范运作”

的原则，根据技术规范要求，从工业用地调查数据库中筛选出低效产业用地，编

制低效产业用地再开发专项规划和 2016 年度实施计划，真正实现促进节约集约

用地、保护耕地、增强城镇存量建设用地供给能力、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

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妥善处理历史遗留用地问题的目标。

13.大力提升土地利用率。国土局将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根据上级

部门工作部署对空闲土地进行专项清理整治，指导、督促各镇（区街）全面排查

辖区空闲土地项目，逐宗建立处置工作档案，通过限期动工、延期开发、缴纳土

地闲置费、改变土地用途、协商回购、置换土地、无偿收回等措施有针对性地加

以处置，确保按期按计划完成专项整治任务，共同推动切实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程序规范，保足农民权益

依法依规做好征地报批、补偿安置工作，切实维护农民权益，持续不断地加

强国土资源民生建设。

14.严格落实征地批前“告知、确认、听证”程序。所有征地项目从启动征

地程序、调查摸底、征地预公告、签字确认到征地报批、实施补偿安置等全部做

到依法依规，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财产权、参与权，维护被征地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



15.全面推行落实好征地公告制度。加强征地批中、批后实施管理工作，征

转用地经依法批准后，国土资源部门及时办理征收土地批后“四公告一登记”手

续，广泛听取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和建议，全方位接受社会监

督。

16.规范征地补偿费支付和保障资金审批。设立征地补偿预存款专户，加强

征地补偿安置费支付监督，确保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保障资金落实到位。严格

规范被征地农民保障资金的审批流程，确保保障资金足额拨付到被征地农民个人

专户，真正实现被征地农民的合法利益不受损、长远生计有保障。


